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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以户为单位的土地
经营方式如何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衔接，如何

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通过

农村土地合理流转，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

化，成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课题。自２００７年
开始，邹平县国土资源局针对该问题，对邹平县１６
个镇（办）４１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体上是健康的，是符合国家

政策要求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１　当前土地流转的形式

邹平县调查的４１个行政村，共有居民１．２４万
户，承包耕地面积６８２６．６７ｈｍ２，其中实行土地流转
的有１１２０户，占９．０％，耕地流转面积２１８ｈｍ２，占
３．２％。流转的形式，主要有以下６种：

（１）无偿转包。即农户在承包期内，自找对象，
自行协商权利义务，自定转包期限，将种不了或不愿

种的土地转包给愿意种又种得好的农户，接包方承

担相关费用。此种流转形式多发生在父子、兄弟及

亲朋好友之间，一般为无偿转包，期限较短，流转面

积较小，往往不经过集体办理任何转包手续，集体与

原承包经营关系不变。邹平县１６个镇（办），这种
不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形式占流转户的５３％，转
包面积达４．８万ｈｍ２，占流转总面积的３０％以上。

（２）低偿转让。即农户在承包期内，自找对象、
自定转让期限，自议转让条件，将部分或全部土地转

让给愿意种地的农户，耕种户除承担土地的税费外，

付给原承包户一定的转让费。这种流转形式是相同

社区成员间的土地有偿或低偿流转，限期较短，转让

费随行就市，改变或不改变原承租关系。邹平县孙

镇辛集村，调查到的３００户，２０３ｈｍ２耕地，涉及土地
转让的有１０５户，７３．４７ｈｍ２耕地，其转让费为每公
顷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ｋｇ小麦。

（３）地块互换。为了方便耕作与管理或发展某
项专业性生产，通过集体出面协调，农户自愿协商的

办法，将农户经营的地块相互交换经营权，兑换条件

由双方商定或村集体出面调解，土地的承包权不变，

流转期限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孙镇冯家村、大陈、

杨家等发展规模养殖较晚村庄，则通过养牛户与种

地户的地块调整兑换，解决了小区占地问题。

（４）租赁经营。集体或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租赁给村集体外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用于发展开发

性农业，经营者一次性或分期付给集体或农户一定

的租金。这种形式流转的土地一般是村集体统一发

包，流转期限较长，必须履行租赁合同或协议手续。

南部山区的开发和县城及镇（办）驻地附近二、三产

业较发达的村庄常采用此种方式。

（５）土地入股。集体或农户以土地的使用权入
股，兴办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或连片开发发展

规模经营项目，所得利润按股分红。原土地的承包

合同不变，负担费用由原承包户承担。这种情况在

县城和镇（办）驻地附近二、三产业较发达的村庄最

为常见。

（６）反租倒包。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群众意
愿和产业化发展要求，将已发包给农户的土地进行

租赁，经过投资开发，改善生产条件后再承包给农

民。这种流转形式原承包经营关系发生转移与重

组，需办理反租与发包协议，多用于土地整理开发区

和蔬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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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１）流转步伐不快。从典型调查的初步统计分
析，土地流转面积不足７００ｈｍ２（１００００亩），仅占总
耕地３．２％，涉及１１２０农户，占总户数的９．０％，土
地流转行为只是在局部或少数农户之间进行。分析

其原因大体有 ３个：一是人地矛盾还不十分突出。
全县土地延包３０年的工作主要是在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
开展的，此后应该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的政策，但多数村还是实行：３～５年村（组）统一调
整一次承包地，按现状人口分地的“增人增地、减人

减地”的政策。即使实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

地”政策的村，由于劳力、人口的增减变化还不明

显，加之一些村在延包时对土地作了小调整，农民承

包的土地基本平衡，暂时难以进入市场流通。二是

劳动力转移不充分，“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格局

制约了土地流转。在北部台子、码头、九户、孙镇、焦

桥等镇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村劳动力以种地为主，

即使在一些镇企业发达的乡村，务工劳力也能利用

空闲时间耕种为数不多的耕地，使土地流转受到制

约。三是农民土地公有意识较强，限制了土地的流

转。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民总认为自己作为村

组织的成员就应享受土地的占用权。因此，对于新

增劳力和人口，宁愿向集体争地要地，也不愿向农户

转包，参与流转的兴趣不浓。

（２）流转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一是交易自
由化。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特别是农户之间的转包

转让，多数情况是私下协商交易，一方将多余的或不

愿种的土地让给另一方耕种，双方确定转包转让期

限、应承担的义务或补偿标准，很少履行转包或转让

手续。农民认为这种做法灵活、方便、简捷，担心依

法履行手续后不易更改。二是流向不合理。由于缺

乏管理与规范，土地流转出现流向不合理的现象。

如有的村庄村集体的机动地，原承包期限还没到期，

为解决现在村集体的经济问题，便将该土地发包出

去，现村集体可收入并支配到该承包地租金，这样以

来，该承包地的承包价格就明显低于其实际价格了。

三是权属不清晰。土地经营权的每一次流转，都是

对土地使用权的重新界定，这种界定必须以明确权

属为前提，以法律为依据。但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乡

镇干部擅自出租和转让本不属于乡镇的土地使用

权，侵犯了村级集体组织的利益。

（３）流转机制不健全。到目前，农村土地延包
基本完成。但县乡至今还没有出台一个比较健全、

完善和规范的土地流转办法。主要原因是一些基层

干部及有关部门对流转的范围、程序、补偿标准、配

套政策、管理措施研究不够，规范工作缺乏主动性和

超前性。

３　完善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一个新的课题，针对

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要加快农村

土地流转步伐，使其走上规范健康的轨道，应采取以

下措施。

（１）搞好宣传，引导流转。土地是农民赖以生
存的生产资料，因此，要提倡和鼓励土地流转，一定

要搞好正面宣传和引导，向农民讲清土地流转的优

越性，让农民充分认识土地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要积极引导农民进行探索性示范试点，让农

民看到流转的好处后因势利导地推广。

（２）公平互利，自愿流转。土地流转是农村经
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的自发行为，必须坚持流转双方

自愿协商，互惠互利，自行选择其流转形式、流转期

限和补偿标准等。对于集体统一规划、集中连片的

生产项目，集体只能在充分尊重多数群众意愿的基

础上，搞好协调与协商，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对

于集体需要转让或出租的土地，也应发扬民主，公开

征求群众意见，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流转。

（３）建立制度，依法流转。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必须尽快引导农民依法履行一定的程序，变自发流

转为合法流转。对于出让土地者，在自愿互利基础

上，双方协商流转形式、经济补偿、流转期限、权利义

务，一般应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经村委会认定后报

农经部门签证和发包方备案，将土地流转纳入农民

承包合同管理范畴，以防止纠纷发生，使土地流转走

上法制轨道。

（４）加强管理，有序流转。农村集体组织要注
意土地流转动态，把握正确的流向，坚持社区成员优

先、无地户优先、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优先的原则，

及时研究总结土地流转中的经验教训。有关部门要

加强监督检查，依法理顺流转秩序，规范流转行为，

打击违法现象，使土地流转走上健康、有序、规范、法

制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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